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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4 年 第 209 号

为支持种质资源引进，促进种业、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，在确

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，提高进境动植物特许检疫审批效率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以及《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就优化禁止进境物特许检疫审批（以下简称特许检疫审批）有关

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，从境外引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

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，应在禁止进

境物进境前，由禁止进境物使用单位或其代理人向所在地直属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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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特许检疫审批申请，经海关总署批准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》（以下简称《检疫许可证》)。

二、使用单位或其代理人提出特许检疫审批申请时，应随附以

下资料：

（一）《特许检疫审批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
（二）引进以下检疫物的，原则上需提供省部级及以上相关主

管部门出具的或同等层次的批准文件或科学研究立项报告等。

1．动物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；

2．植物病原体（包括菌种、毒种等）、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；

3．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、动植物产品

和其他检疫物；

4．土壤。

（三）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风险自评估报告（参考提纲见附件

2）；
（四）使用单位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及拟采取的安全防范措

施；

（五）履行生物安全责任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。
委托办理的，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。

三、使用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受理申请后，在使用单位或其代

理人到场的情况下，在 5个工作日内，对科学研究、隔离检疫等场

所的设施条件和安全防范措施进行现场或视频审查，综合评估动植

物疫情传入、生物安全风险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。审查时间以书

面形式告知申请单位。

四、经综合评估，使用单位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符合生物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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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要求，动植物疫情传入、生物安全风险和对生态环境影响可控的，

海关总署将自行政许可申请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颁发《检疫

许可证》。如评估不符合要求的，将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

决定，并说明理由。

五、禁止进境物《检疫许可证》在有效期内一次使用有效，不

得分批核销。有效期内，科学研究、隔离检疫等场所的设施条件发

生变化的，应重新申请办理特许检疫审批。

六、引进禁止进境物后，使用单位应遵守海关监管规定，按照

国家相关规定开展科学研究。未经海关允许，不得擅自转移或改变

用途。

七、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

定。

八、本公告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本公告自 2025年 4月 1日起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特许检疫审批申请表

2.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风险自评估报告

3.履行生物安全责任承诺书

海关总署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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